
林

平
、洋

主
笠
、
斗
剛
、-o 

臺
灣
省
政
府
於
七
十
一
年
度
訂
頒
「
臺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績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」
塵

續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其
計
畫
精
神
，
係
以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、
生
產
一
福
利
及
精
神
倫

理
三
萬
建
設
為
目
標
，
並
以
維
護
、
發
揮
社
區
及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，
與
持
續
發
展
社
區

專
業
，
積
極
推
展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為
重
點
，
期
使
中
華
文
化
與
倫
理
道
德
在
社
區
內
紮

根
。

為
賞
識
本
計
畫
之
執
行
，
省
府
特
訂
定
「
臺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考
核
要
點
」
一
種

，
用
資
加
強
工
作
質
殼
，
考
核
工
作
得
失
，
以
期
今
後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更
臻
理
想
。
本

項
考
輯
之
評
分
項
目
分
為•• 

一
故
作
業
、
組
織
活
動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
、
暨
社
區
發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維
護
等
五
大
項
。
而
考
按
之
進
行
，
則
分
年
度
考
核
及

平
時
考
輯
三
種
，
年
度
考
核
以
五
年
後
繽
計
章
所
指
定
當
年
度
應
特
別
加
強
辦
理
發
展
工

作
之
社
區
為
考
核
對
象
;
平
時
考
核
則
以
其
他
一
般
已
發
展
社
區
為
考
核
對
象
。
均
以
作

業
被
查
與
質
地
考
按
同
時
分
別
進
行
，
合
併
計
算
成
髓
，
以
年
度
考
該
成
積
佔
總
成
積
百

分
之
七
十
五
，
平
時
考
核
成
績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。
本
(
七
十
三
年
度
為
各
縣
市
政
府
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後
輯
五
年
計
靈
之
第
一
年
，
已
於
本
(
七
十
一
)
年
六
月
底
辦
理
完
畢
。

除
平
時
考
核
工
作
經
由
街
府
社
會
處
派
員
於
今
年
三
、
四
月
間
考
核
完
學
外
，
年
度
考
核

工
作
自
今
年
八
月
開
始
辦
理
。
每
縣
市
由
考
核
小
組
考
核
六
個
社
區
，
其
中
由
縣
市
自
選

二
個
社
區
，
考
核
小
組
當
場
抽
籤
決
定
四
個
社
區
予
以
考
怯
，
全
省
共
計
考
按
一
一
四
個

社
區
。本

次
年
度
考
核
，
由
省
府
教
育
廳
、
農
林
廳
、
衛
生
處
、
社
會
處
等
四
個
廳
處
派
員

組
成
考
核
小
組
，
研
討
考
核
日
程
、
考
該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等
，
以
求
做
到
週
密
完
備
，
客

觀
詳
實
的
評
估
，
為
獎
懲
之
依
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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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重
妥
成
果

中
、
截
至
之
十
一
年
庭
主
歷
年
社
區
發
展
且
作
社
區
數

及
經
費
總
計
巾
賀
新

一
、
全
省
發
展
社
區
數
計
為
由
于
零
三
三
個
壯
麗
。

二
、
受
益
民
眾•• 

一
百
八
十
二
萬
零
五
十
三
戶
，
八
百
五
十
四
篇
九
千
六
百
二
十
八
人
。

三
、
使
用
經
費
:



(
一
)
五
十
八
年
度
至
七
十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計
畫
使
用
經
費

•• 

L

政
府
補
助
款
三
十
六
億
八
于
七
百
四
十
六
萬
三
于
八
百
一
十
九
元
。

么
民
眾
配
合
及
捐
獻
財
物
總
值
二
十
三
億
九
干
四
百
九
十
八
萬
六
干
零

九
十
三
元
。
(
尚
未
包
含
民
眾
配
合
之
人
力
在
內
)

合
計
六
十
億
八
千
二
百
四
十
四
萬
九
于
九
百
一
十
一
完

全
一
)
社
區
發
展
後
績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七
十
一
年
度
使
用
經
費

•• 

L

政
府
補
助
款
十
六
億
四
千
五
百
七
十
四
萬
五
于
六
百
六
十
三
元
。

么
民
眾
配
合
及
捐
獻
財
物
總
值
三
億
二
千
九
百
八
十
三
萬
一
千
三
百
一

十
一
兀
(
尚
未
包
合
民
眾
配
合
之
人
力
在
內
〉
。

合
計
十
九
龍
七
千
五
百
五
十
七
萬
六
于
九
百
七
十
三
元
。

乙
、
之
十
一
年
底
社
區
發
展
且
作
成
采

A
七
十
一
年
度
計
畫
應
特
別
加
強
辦
理
之
社
區
部
分

一
、
社
區
數•• 

一
一
二
六
個
社
區
(
內
含
九
個
新
發
展
社
區
)
。

二
、
受
益
民
眾•• 

二
十
三
萬
六
干
二
百
七
十
六
戶
，
七
十
三
萬
三
于
七
百
三
十
人
。

三
、
使
用
經
費•• 

政
府
補
助
款
六
億
六
于
一
百
五
十
一
萬
二
干
零
二
十
九
元
，
民
眾
配
合

及
捐
獻
財
物
總
值
一
一
億
五
千
一
百
四
十
四
萬
一
干
三
百
六
十
四
元
(
尚
未
包
括
民
眾

配
合
之
人
力
在
內
)
，
合
計
八
億
一
千
二
百
九
十
五
萬
三
干
三
百
九
十
三
元
。

四
、
各
項
建
設•• 

(
一
〉
社
區
發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之
維
護

•• 

L

新
修
排
水
溝
二
三
六
、
六
三
九
公
尺
。

么
新
修
巷
街
道
六
百
七
十
九
萬
八
于
九
百
八
十
七
平
方
公
尺o

a

興
建
或
整
修
自
來
水
塔
一
、

一
九
六
座
。

也
改
善
家
戶
衛
生
一
八
、
七
六
一
戶
。

F互a

美
化
綠
化
二

&
社
區
及
家
戶
檢
查
二
、
六
七
四
次
。

(
二
)
生
產
福
利
建
設•• 

L

社
區
生
產
收
益
五
、
二
六
二
、
一
九
五
元
。

Z

社
區
造
產
八
O
處
。

a

成
立
或
強
化
社
區
合
作
農
場
一
九
場
。

4
辦
理
技
術
訓
韓
三
三
三
班
。

p
a
舉
辦
農
業
委
託
及
共
同
經
營
一
五
七
班
。

p
a
設
置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一
四
六
個
社
區
。

"
，h

設
立
或
充
實
社
區
托
克
社
二
四
四
所
。

a

成
立
或
強
化
社
區
合
作
社
二
四
社
。

Q

的
興
建
整
修
住
宅
一
、
九
九
三
戶
。

叩
感
導
家
庭
副
業
四
、
八
三
三
戶
。

口
成
立
或
充
實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二
九
五
所
。

全
一
〉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
L

新
修
擴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二
三
四
幢
(
新
建
九
三
幢
、
修
建
七

O
幢
、
擴

建
七
一
瞳
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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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
興
建
或
充
實
社
區
小
型
體
育
場
所
二
四
六
處
。

a

聞
闢
或
充
實
社
區
公
園
及
見
童
樂
園
一
七
二
處
。

4
設
置
社
區
播
音
站
二
八
九
處
。

已
舉
辦
社
區
康
樂
聯
誼
活
動

一
、
一
三
六
次
。

&
舉
辦
社
區
藝
艾
活
動
六
五
四
次
。

1

設
立
或
充
實
社
區
圖
書
室
二
三
四
處
。

&
組
織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証
隊
三
二
一
隊
。

Q

的
辦
理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四
O
四
班
。

叫
辦
理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二
九
一
個
社
區
0

日
組
織
社
區
童
子
軍
一
七
四
圈
。

也
成
立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獻
二
O
七
圈
。

也
發
行
社
區
通
訊
二
0
個
社
區
。



H
H運
用
學
校
場
所
設
備
二
五
二
位
。

E
其
他
一
藏
已
發
展
社
區
部
分

→
、
社
區
數•• 

一
一
一
、
七
一
七
個
社
區
。

二
、
受
益
民
眾
•• 

一
百
五
十
八
萬
四
干
二
百
六
十
戶
，
七
百
八
十
一
萬
五
于
八
百
九
十
八

人
。

三
、
使
用
經
費•• 

政
府
補
助
款
九
億
八
干
四
百
二
十
八
萬
三
于
六
百
三
十
四
元
，
民
眾
配

合
及
捐
獻
財
物
總
值
一
一
億
七
于
七
百
三
十
八
萬
九
于
九
百
四
十
六
元
，
合
計
一
一
億

六
于
一
百
六
十
七
萬
三
干
五
百
八
十
元
。

閩
、
各
項
建
設•• 

(
一
)
社
區
發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之
維
護
•• 

L

新
修
啡
水
溝
七
四
六
、
五
五
六
公
尺
。

Z
新
修
巷
街
道
路
一
二
、
六
三
四
、
五
一
七
平
方
公
尺
。

&
興
建
或
整
修
自
來
水
塔
及
水
井
五
、
三
五
七
座
。

A
h
改
善
家
戶
衛
生
六
六
、
七
九
八
戶
。

v
a
綠
化
環
揖
三
六
九
、
二
O
八
誅
。

在
社
區
或
家
戶
檢
查
一
六
、
七
一
八
次
。

(
二
)
生
產
福
利
建
設•• 

L

社
區
生
產
收
益
二
六
、
三
八
五
、
七
五
五
元
。

立
社
區
造
產
=
三
五
處
。

旦
成
立
或
強
化
社
區
合
作
農
場
六
五
場
。

4

辦
理
技
藝
訓
練
一
、
四
四
八
班
。

p
a
舉
辦
農
業
委
託
及
共
同
經
營
九
八
二
班
。

p
a
設
置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七
二
八
個
社
區
。

立
成
立
或
克
實
社
區
托
見
所
二
、
。
三
六
所
。

&
成
立
或
強
化
社
區
合
作
社
九
五
社
。

Q

山
興
建
整
修
住
宅
七
、
八
九
五
戶
。

m
輔
導
家
庭
副
業
二
八
、
五
五
五
戶
。

日
成
立
或
充
實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二
二
三
七
所
。

(
三
)
精
神
倫
理
建
設•• 

L
新
修
擴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五
三
一
幢
(
新
建
一
五
九
幢
，
修
建
二
八
二
幢

'
擴
建
七
一
幢
〉

Z
興
建
或
充
實
社
區
小
型
體
育
場
所
一
、
四
二
六
處o

a

開
闢
或
克
質
社
區
公
園
及
見
童
樂
園
八
三
三
處
。

A
h
設
置
社
區
播
音
站
二
、
四
七
六
處
。

"
a
舉
辦
社
區
康
樂
聯
誼
活
動
六
、
三
九
二
次
。

"
a舉
辦
社
區
藝
丈
活
動
一
二
、
七
八
九
次
。

訊
設
立
或
充
質
社
區
圖
書
室
一
、
五
五
四
處
。

&
組
織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班
像
一
、
五
八
六
峰
。

a

辦
理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三
、
二
九

一
涯
。

叩
辦
理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一
、
八
六

0
個
社
區
。

日
組
織
社
區
童
子
軍
七
O
O
圈
。

也
成
立
社
區
志
頤
服
務
隊
一
、
O
四
四
圈
。

口
發
行
社
區
通
訊
六
0
個
社
區
。

U
運
用
學
校
場
所
設
備
一
、

A
A
-
-
二
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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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
、
檢
討
及
建
議
事
項

斗
、
優
點
，
•• 

刊
鬥
後
續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，
從
本
年
度
開
始
，
針
對
早
期
所
發
展
之
社
區
子
以
加
強

充
實
，
對
於
促
進
地
方
均
衡
發
展
，
頗
有
助
益
。

口
地
方
對
於
一
般
已
發
展
社
區
，
多
能
騙
列
預
算
補
助
與
加
強
輔
導
，
各
社
區
理
事

會
亦
能
籌
款
配
合
，
自
動
自
發
，
共
同
辦
理
成
果
維
護
，
與
持
續
發
展
社
區
工
作

叫
開
各
縣
市
辦
理
後
繽
計
畫
大
致
均
能
做
到
週
詳
的
計
壺
，
充
分
的
準
備
，
確
切
的
質



施
，
細
密
的
檢
查
並
與
有
關
單
位
相
五
協
調
、
聯
翩
娟
、
配
合
、
運
用
整
體
力
量
，

充
分
發
揮
團
隊
精
神
，
推
動
社
區
工
作
。

的
社
區
多
能
舉
辦
各
種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，
除
增
進
相
互
情
誼
，
促
進
社
區
的
和
諧
與

圈
結
外
並
已
產
生
轉
移
社
會
風
氣
之
教
果
。

曲
多
數
社
區
理
事
會
多
能
網
羅
社
區
內
各
方
面
人
士
，
轉
募
經
費
，
辦
理
各
項
活
動

，
發
揮
組
織
功
能
，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幫
助
甚
大
。

約
各
社
區
己
能
體
認
社
區
環
揖
之
整
潔
美
觀
的
重
要
性
，
將
社
區
綠
化
，
美
化
工
作

列
為
重
點
項
目
，
努
力
以
赴
。

的
各
社
區
多
能
展
開
各
項
兒
童
、
老
人
、
婦
女
、
青
少
年
一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，
逐
步
增

進
居
民
福
利
，
建
立
社
區
福
利
體
系
。

的
本
省
部
分
社
區
與
區
內
各
級
學
校
一
般
而
言
均
能
協
調
合
作
，
相
五
提
供
人
力
與

設
備
，
對
於
社
會
教
育
的
推
動
，
社
區
各
項
活
動
的
舉
辦
，
助
益
頗
多
。

例
本
年
度
部
分
社
區
已
率
先
利
用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或
社
區
內
適
當
場
地
設
置
社
區
文

物
列
室
，
整
理
社
區
史
，
陳
列
地
方
先
賢
事
韻
，
先
民
常
用
衣
物
及
最
器
及
地
方

珍
藏
，
介
紹
地
方
傑
出
人
物
及
貢
獻
等
，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及
發
揚
民
族
精
神
教
育

具
有
積
極
意
義
，
值
得
推
廣
。

二
、
缺
點
及
改
進
意
見•• 

八
們
關
於
鼓
勵
社
區
內
熱
心
服
務
人
士
擔
任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方
面
，
部
分
社
區
僅
有
志

頤
服
務
編
組
，
其
實
質
服
務
績
欽
距
理
想
尚
遠
，
有
待
加
強
輔
導
辦
理
。

口
部
分
社
區
理
事
會
所
擬
訂
的
社
區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，
內
容
空
泛
，
缺
乏
具
體
措
施

，
今
後
各
社
區
應
研
訂
具
體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及
各
項
活
動
行
事
曆
'
掌
揖
進
度
貫

徹
質
施
，
俾
使
社
區
工
作
更
為
落
實
。

局
都
市
社
區
居
民
平
時
忙
於
生
計
，
較
少
連
絡
，
未
能
做
到
守
望
一
相
助
，
應
透
過
社

區
文
教
康
樂
活
動
及
媽
媽
教
室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等
集
會
或
發
行
社
區
通
訊
、
海
報

等
，
促
進
彼
此
交
流
，
五
助
合
作
。

H
W本
省
社
會
變
遷
迅
速
，
產
生
社
區
新
問
題
，
為
適
應
這
種
變
遲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應
有
新
的
作
法
與
新
的
使
命
，
除
了
注
重
社
區
成
果
維
護
與
持
續
發
展
社
區
事
業

外
廳
普
遍
輔
導
自
發
性
守
望
相
助
組
織
及
建
立
福
利
服
務
系
統
，
加
強
精
神
倫
理

文
化
建
設
等
活
動
。

關
各
社
區
宜
恢
復
原
有
清
潔
日
運
動
及
建
立
責
任
分
工
與
核
查
制
度
，
以
維
護
社
區

居
住
環
境
整
潔
。
對
社
區
內
尚
未
改
善
之
家
戶
廁
所
及
排
水
不
良
之
社
區
，
應
督

促
改
善
。

的
社
區
各
種
民
俗
才
藝
及
康
樂
活
動
班
隊
應
注
重
平
時
演
練
與
培
植
，
俾
充
實
社
區

民
眾
精
神
生
活
。

的
本
省
大
部
分
社
區
圖
書
閱
覽
室
、
兒
童
圖
書
室
，
缺
乏
書
籍
及
專
人
管
理
，
今
後

各
社
區
廳
發
動
各
界
力
量
，
充
實
聽
書
，
並
請
有
關
單
位
提
供
丈
宜
、
農
業
推

廣
、
社
會
教
育
及
醫
療
保
健
資
料
，
運
用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人
力
，
編
組
輪
流
管

理
。

的
本
省
部
分
軍
眷
社
區
改
建
國
宅
時
，
應
請
國
宅
單
位
將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列
為
重
建

範
圈
，
俾
使
社
區
居
民
集
會
、
休
閒
活
動
丑
女
誼
，
有
固
定
場
所
可
資
運
用
。

ω
本
省
部
分
社
區
辦
理
過
手
工
藝
訓
輯
哇
，
各
社
區
應
將
結
訓
學
員
輔
導
納
入
生
產

編
組
，
開
展
產
銷
業
務
或
舉
辦
成
果
展
售
，
籍
以
宣
傳
，
並
打
開
銷
路
，
俾
增
加

收
入
。

的
本
省
各
社
區
所
辦
理
之
各
項
農
業
產
、
運
銷
業
務
及
社
區
造
產
，
需
要
鄉
鎮
市
區

公
所
與
盛
會
加
強
輔
導
配
合
，
同
心
協
力
，
輔
導
生
產
專
業
，
以
利
開
展
社
區
公

共
事
業
財
諒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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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結

話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本
質
上
是
一
項
社
會
運
動
與
組
織
、
教
育
過
程
，
其
推
行
芳
式
，

除
辦
理
工
作
幹
部
講
習
、
研
討
、
訓
練
，
舉
辦
示
範
觀
摩
，
運
用
社
會
資
棍
，
並
由
故
府

-子
以
技
術
指
導
、
經
費
支
援
外
，
以
揉
競
賽
考
按
中
刀
式
，
辦
理
工
作
評
估
及
精
神
獎
勵
，

對
於
工
作
推
展
，
具
有
助
益
，
為
使
工
作
更
能
精
益
求
精
，
今
後
，
除
由
各
級
政
府
每
年

作
工
作
考
核
外
，
各
社
區
理
事
會
在
推
動
工
作
過
程
中
宜
自
行
評
鑑
'
自
我
督
促
，
俾
更

能
達
旺
定
目
標
，
而
臻
於
至
善
。




